人文社会发展学院2021年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安排
根据学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工作要求，为持续抓好教职工理论武装，积极用理论学习成果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快推进学院转型发展，更好地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以更优异的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现将学院2021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安排如下：

一、主要学习内容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3.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学校校史等
4.2021年全国“两会”精神
5.“三农”工作相关内容
6.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有关内容

7.师德师风建设有关规章制度
8.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工作等相关内容

9.稳定安全、民族宗教工作等相关内容
10.学校2021年工作要点和校领导有关讲话
11.学院2021年党委工作计划、行政工作要点

12.学校和学院安排的其他学习内容。

二、学习参考资料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来陕考察重要讲话、2020年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教育的历次回信和指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重要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迁精神”的重要论断等。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等。
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话说延安精神》以及校史校情资料等。
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政府工作报告》等。
5.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021年中央1号文件等。
6.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教育部制定的《关于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干意见》、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学校《学院（系、部、所）党委（党总支）会会议议事规则》《学院（系、部、所）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实施方案（2020-2025）》等。
7.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以及学校《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实施细则（修订）》《师德师风考核办法（修订）》《“金牌教师”评选与奖励办法》《教职工处分暂行规定》《教师校外兼职及离岗创办企业暂行规定》《关于“失误、延误、错误”问责办法》等。

8.学校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工作台账、《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方案》《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方案》《接受境外资金管理办法》《接受捐赠管理办法》《网站管理办法》《活动礼仪制度》《关于引导和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等。
9.《宗教工作知识手册》《教职工出国（境）管理办法》等。
10.《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年工作要点》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年党建工作计划》。校党委书记李兴旺、校长吴普特有关讲话等。

11.学院2020年党委工作计划、行政工作要点及相关管理制度等。
三、学习要求

1.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是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学院党委将严格落实联系系所工作制度，加强对各党支部政治理论学习的检查督促与指导工作；定期通报每位教职工参加政治理论学习情况，作为日常考勤、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的重要依据，并将参加学习情况作为职务职级晋升、职称评聘中政治审核的重要内容；各党支部要密切配合学校相关巡察、不定期抽查工作和学院党委监督指导工作，抓好学习计划和学习任务的落实。
2.不断提升学习效果。要不断改进学习方式和手段，开展网上网下、课内课外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以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不断增强政治理论学习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坚持学以致用，把理论学习与研究系所工作、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理论学习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3.严格日常学习管理。各党支部要严格抓好学习计划和学习任务的落实，认真在每周三下午7、8节课按时组织学习，做到学习有计划、活动有主题、形式有创新、时间有保证、过程有记录、研讨有心得、学习有成效；要严格做好请销假制度，因公或因私不能参加者，应当提前向所在党支部书记书面请假，并在学院党委备案。
